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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公司信

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深化债券注册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

注册制下提高中介机构债券业务执业质量的指导意见》、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转让规则（以下简

称“挂牌转让规则”）、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

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

中信建投证券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引自经致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 2023 年度审计报告和发行人出具的

2023 年度公司债券年度报告。本报告其他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北京首都开发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请投资人关注并独立作出投资判断。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

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

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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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3 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发行且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仍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

券包括：20 首开 01、21 首开 01、21 首开 02（以下简称“各期债券”）。债券具

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75200.SH 175790.SH 188476.SH 

债券简称 20 首开 01 21 首开 01 21 首开 02 

债券名称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面向专业投资

者）（第一期）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面向专业投资

者）（第一期）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面向专业投资

者）（第二期） 

债券期限 3+2（年） 3+2（年） 3+2（年） 

发行规模（亿元） 19.00 7.50 15.00 

债券余额（亿元） 19.00 7.50 15.0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3.90% 3.80% 3.29%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整后

票面利率情况（如发行人行

使票面利率调整权） 

2023 年 9 月 23 日 

3.40% 
- - 

起息日 2020 年 9 月 23 日 2021 年 3 月 8 日 2021 年 7 月 28 日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付息日 
2021 年至 2025 年间

每年 9 月 23 日 

2022 年至 2026 年间

每年 3 月 8 日 

2022 年至 2026 年间

每年 7 月 28 日 

担保方式 无担保 无担保 无担保 

主体/债项评级 AAA/AAA AAA/AAA AAA/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级 AAA/AAA AAA/AAA AAA/AAA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挂

牌转让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

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

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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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

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12 次。具体情况如下：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或者其重要子公司

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

立案调查 

重要子公司首开股份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 

受托管理人获知发行人

发生重大事项后，开展

了进一步核查，通过询

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

明和相关证据，确认该

重大事项属实，督促发

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

理人已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或者其重要子公司

受到刑事处罚、重大行政

处罚或者行政监管措施、

被市场自律组织作出公司

信用类债券业务相关处分 

重要子公司首开股份

及有关责任人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通报批

评 

受托管理人获知发行人

发生重大事项后，开展

了进一步核查，通过询

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

明和相关证据，确认该

重大事项属实，督促发

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

理人已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或者其重要子公司

受到刑事处罚、重大行政

处罚或者行政监管措施、

被市场自律组织作出公司

信用类债券业务相关处分 

重要子公司首开股份

有关责任人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监管警示 

受托管理人获知发行人

发生重大事项后，开展

了进一步核查，通过询

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

明和相关证据，确认该

重大事项属实，督促发

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

理人已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拟转售债券 

发行人拟对“21 首

开 01”公司债券回

售部分进行转售 

受托管理人持续辅导和

协助发行人开展公司债

券回售转售工作，督促

发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

理人已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在 1 个自然年度内

发生董事长、总经理、三

分之一以上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监事变动 

发行人董事发生变动 

受托管理人获知发行人

发生重大事项后，开展

了进一步核查，通过询

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

明和相关证据，确认该

重大事项属实，督促发

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

理人已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或者其子公司出售

转让资产 

重要子公司首开股份

发生资产转让 

受托管理人获知发行人

发生重大事项后，开展

了进一步核查，通过询

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

明和相关证据，确认该

重大事项属实，督促发

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

理人已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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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或者其子公司出售

转让资产发生进展 

重要子公司首开股份

资产转让发生进展 

受托管理人获知发行人

发生重大事项后，开展

了进一步核查，通过询

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

明和相关证据，确认该

重大事项属实，督促发

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

理人已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境内外主体信用评

级或者公司信用类债券信

用评级发生调整 

发行人境外主体评级

信用等级下调 

受托管理人获知发行人

发生重大事项后，开展

了进一步核查，通过询

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

明和相关证据，确认该

重大事项属实，督促发

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

理人已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或者其子公司出售

转让资产 

重要子公司首开股份

发生资产转让 

受托管理人获知发行人

发生重大事项后，开展

了进一步核查，通过询

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

明和相关证据，确认该

重大事项属实，督促发

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

理人已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或者其重要子公司

受到刑事处罚、重大行政

处罚或者行政监管措施、

被市场自律组织作出公司

信用类债券业务相关处分 

重要子公司首开股份

收到《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 

受托管理人获知发行人

发生重大事项后，开展

了进一步核查，通过询

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

明和相关证据，确认该

重大事项属实，督促发

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

理人已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或者其重要子公司

受到刑事处罚、重大行政

处罚或者行政监管措施、

被市场自律组织作出公司

信用类债券业务相关处分 

重要子公司首开股份

收到《行政处罚决定

书》 

受托管理人获知发行人

发生重大事项后，开展

了进一步核查，通过询

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

明和相关证据，确认该

重大事项属实，督促发

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

理人已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在 1 个自然年度内

发生董事长、总经理、三

分之一以上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监事变动 

发行人董事长发生变

动 

受托管理人获知发行人

发生重大事项后，开展

了进一步核查，通过询

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

明和相关证据，确认该

重大事项属实，督促发

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受托管

理人已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三、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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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后的商品房。以下限

分支机构经营：住宿、餐饮；企业管理、投资及投资管理；出租办公用房；出

租商业用房；经济信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销售建筑材料、木材、金

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工艺美术品、家具、

机械电气设备（汽车除外）、五金交电、纺织品、百货、计算机及软硬件、日用

品；劳务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施工总承包、专业承

包；物业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

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

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

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023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5,872,269.80 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5,169,615.07 万元。2023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519,317.00 万元，实现净

利润-622,663.50 万元。 

（二）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 2023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流动资产合计 23,714,962.87 26,120,720.16 -9.21 

非流动资产合计 6,504,345.02 6,264,586.86 3.83 

资产总计 30,219,307.88 32,385,307.02 -6.69 

流动负债合计 10,847,704.37 12,762,729.40 -15.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12,886,202.01 12,389,688.06 4.01 

负债合计 23,733,906.38 25,152,417.46 -5.64 

所有者权益合计 6,485,401.51 7,232,889.56 -10.33 

归属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合计 
1,421,681.25 1,784,715.34 -20.34 

营业收入 5,872,269.80 5,639,792.83 4.12 

营业利润 -519,317.00 59,122.14 -978.38 

利润总额 -525,037.13 76,181.99 -789.19 

净利润 -622,663.50 -21,415.27 -2,807.57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70,596.36 -145,374.08 -15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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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度/末 2022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62,917.28 618,175.86 39.5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33,507.60 -196,140.74 -19.0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40,497.43 -1,317,707.70 74.1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295,713.64 -897,414.23 132.95 

资产负债率（%） 78.54 77.67 1.12 

流动比率 2.19 2.05 6.82 

速动比率 0.93 0.78 19.07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各期债券募集资金均己于本次报告期前使用完毕，本报告期不涉及

应说明的使用情况。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

5,639,792.83 万元和 5,872,269.80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21,415.27 万元和 -

622,663.50 万元。2022 年度和 2023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分别为 618,175.86 万元和 862,917.28 万元。2023 年度受行业持续下行压力影响，

发行人亏损规模同比扩大。 

发行人作为北京市属国有独资企业，定位为“服务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打

造全国领先的非经营性资产管理处置平台；探索超大型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新路

径，力争成为城市有机更新的综合服务企业”，致力于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和北京

城市建设，同时业务范围辐射全国，综合竞争实力强。总体来看，发行人经营

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偿债意愿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情况稳定，土地储备充沛且资源优质，与国内主要

金融机构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自身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结构、融资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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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基本稳定，未发生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不利变化。 

必要时，发行人可通过注册发行新的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募集资金偿还存续债务。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我司受托管理的发行人存续债券中，均未设置增信机制安排。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各期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各期债券的

按时、足额偿付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包括设立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

划、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制定并严格执行

资金管理计划、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和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

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1、设立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为了保证各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合规使用及本息的按期兑付，保障投资

者利益，发行人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偿债保障金专户（为同一账户），用于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账户实行专户管理。为此，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签订《账户监管协议》。各期债券付息日/本金

兑付日前三个工作日，发行人将还本付息的资金及时划付至专项账户。各期债

券发行后，发行人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加强公司的流动性管理和募集资

金使用等资金管理，并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

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

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2、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

制定了各期公司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

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各期公司债券的本息及

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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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各期公司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

本息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在利息和到期本金偿付日之前十五个

工作日内，公司组成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4、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各期公司债券发行后，发行人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

债管理、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根据债券本息未来

到期应付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

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

者的利益。 

5、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聘请中信建投证券

担任各期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与中信建投证券订立了《受托管理协

议》。在各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限内，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

持有人的利益。 

6、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按照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发行人偿

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的监督，防范

偿债风险。 

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偿债计划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

托管理人作用，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

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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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175200.SH 20 首开 01 

每年付息 1 次，到

期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 

2021 年至

2025 年间

每年的 9

月 23 日 

3+2（年） 
2025 年 9

月 23 日 

175790.SH 21 首开 01 

每年付息 1 次，到

期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 

2022 年至

2026 年间

每年的 3

月 8 日 

3+2（年） 
2026 年 3

月 8 日 

188476.SH 21 首开 02 

每年付息 1 次，到

期一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 

2022 年至

2026 年间

每年的 7

月 28 日 

3+2（年） 
2026 年 7

月 28 日 

 

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足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

情况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75200.SH 20 首开 01 
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9 月 23 日按时完成

上年度付息兑付工作 

175790.SH 21 首开 01 
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3 月 8 日按时完成 

上年度付息兑付工作 

188476.SH 21 首开 02 
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按时完成

上年度付息兑付工作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均已按相关要求发布相应临时公告。详

情请见本报告“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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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

信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度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